
信息披露

2025/6/4

星期三

A10

Disclosure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晋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本行董事会

决定于 2025 年 6 月 27 日（星期五） 在太原召开

本行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 现将会议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类型和届次：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 本行董事会

（三） 会议时间： 2025 年 6 月 27 日上午

10:00， 预计不会超过半个工作日

（四）会议地点： 中国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

长风街 59 号 22 楼会议室

（五）会议方式： 现场会议、 投票表决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普通决议案

1.审议及批准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及批准 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及批准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4.审议及批准 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审议及批准 2025 年度财务预算

6.审议及批准监事会对董事 2024 年履职监督

评价报告

7.审议及批准监事会对监事 2024 年度履职评

价报告

8.审议及批准监事会对高级管理层成员 2024

年度履职监督评价报告

9.审议及批准聘请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机构

10.审议及批准委任容常青先生为第六届董事

会非执行董事

11.审议及批准委任高玉荣先生为第六届董事

会非执行董事

12.审议及批准委任王先奎先生为第六届董事

会非执行董事

13.审议及批准委任吴小平先生为第六届董事

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14.审议及批准建议修订 《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

15.审议及批准建议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16.审议及批准建议不再设置监事会

特别决议案

17.审议及批准建议修订本行《公司章程》

汇报事项

1.听取关于 《2024 年度关联交易报告》 的

汇报

2.听取关于《2024 年度主要股东及大股东评

估报告》 的汇报

三、 会议出席对象

（一） 于 2025 年 6 月 23 日（星期一） 止名

列本行股东名册的内资股股东将有权出席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可于会上投票（对于股权质押

的股东， 将根据公司章程限制投票权）。

（二） 有权出席和表决的股东有权委任一位

或者一位以上的股东代理人代为出席和表决， 而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为股东。

（三）本行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四） 本行聘请的律师、 其它中介机构代表

及嘉宾。

四、 会议登记办法

为保证本行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顺利召

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需提前办理会议登记， 具体

办法如下：

（一）内资股股东

1、 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 应出示本人

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

股权证明原件；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代理人

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股东授权委托书。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

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

的，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

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代

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

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3）上述登记材料均需提供复印件一份， 个

人股东登记材料复印件须个人签字， 法人股东登

记材料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公章。

（4）股东或委托代理人也可在登记时间截止

前将上述资料的复印件以专人、 邮寄或传真等方

式送达本行董事会办公室办理登记， 但参会时须

提供上述材料的原件。

2、 登记时间

2025 年 6 月 23 日（星期一） 上午 8:30 至

11:30， 下午 15:00 至 17:30。

3、 登记地点

中国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长风街 59 号。

（二） H 股股东

详情参见本行向 H 股股东 5 月 28 日发出的

股东大会通告。

五、 其他事项

（一） 拟参加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内资股股

东请填妥及签署相关回执， 并于 2025 年 6 月 17

日（星期二） 或之前以专人、 邮寄或传真等方式

送达本行董事会办公室。 H 股股东递交方式另行

公告。

（二） 股东大会参会回执样本、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书样本、 授权委托书样本请到本行网站

（http://www.jshbank.com/）下载。

（三）会议资料及联系人

本次会议议案资料存于本行董事会办公室，

供各位股东查阅。

联系地址： 中国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长风街

59 号

邮政编码： 030006

联系人： 刘先生

联系电话： 18335193410

传真： 0351-6819503

电子邮件： gqjsbank@163.com

（四）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与会人员的交通及

食宿等费用自理。

（五）会议相关资料可查询本行网站（http:

//www.jshbank.com/） 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网站（www.hkexnews.hk）。

附件： 1.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

股东大会回执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样本）

3.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

会授权委托书

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5 月 28 日

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投资单位价格公告（2025-06）

《中国证券报》（2025-06-04）

账户类别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日期 现金增利 优选全债 打新立稳 稳健配置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季季长红利 成长先锋 优势领航 盛世优选 盛世华彩 盛世嘉享

年金策略精选

2号

盛世优享 税延养老C

2025-05-06 17.1368 22.5785 15.0867 22.7053 12.3697 14.3187 14.0489 5.5307 40.0170 9.8991 11.7813 10.4468 10.6594 11.0019 10.1085 11.4570

2025-05-07 17.1371 22.5765 15.0893 22.7083 12.3616 14.3395 13.9937 5.5509 40.1230 9.7571 11.7867 10.4433 10.6721 11.0155 10.1105 11.4577

2025-05-08 17.1393 22.6039 15.0978 22.7251 12.3991 14.3575 13.9941 5.5787 40.3037 9.8396 11.8046 10.4569 10.6791 11.0227 10.1140 11.4604

2025-05-09 17.1407 22.6207 15.0954 22.7310 12.3735 14.3040 14.0388 5.5672 40.2127 9.7070 11.7879 10.4487 10.6838 11.0391 10.1169 11.4615

2025-05-12 17.1452 22.6122 15.0886 22.7581 12.3928 14.3634 14.2502 5.6349 40.6112 9.9537 11.8155 10.4563 10.6961 11.0536 10.1239 11.4596

2025-05-13 17.1465 22.6244 15.0974 22.7588 12.4094 14.3565 14.1944 5.6257 40.5904 9.6868 11.8024 10.4596 10.7065 11.0536 10.1225 11.4623

2025-05-14 17.1489 22.6322 15.1011 22.7827 12.4245 14.4099 14.3232 5.6877 40.9147 9.7370 11.8073 10.4709 10.7206 11.0724 10.1239 11.4632

2025-05-15 17.1480 22.6166 15.0892 22.7449 12.3730 14.3350 14.2198 5.6347 40.6017 9.5545 11.7791 10.4508 10.7094 11.0635 10.1293 11.4622

2025-05-16 17.1469 22.6074 15.0804 22.7336 12.3679 14.2826 14.1842 5.6110 40.5016 9.5908 11.7763 10.4473 10.6986 11.0597 10.1317 11.4613

2025-05-19 17.1502 22.6265 15.0817 22.7373 12.3737 14.2652 14.1672 5.6004 40.4659 9.5834 11.7855 10.4514 10.7016 11.0566 10.1483 11.4623

2025-05-20 17.1531 22.6449 15.0872 22.7708 12.3891 14.3037 14.2729 5.6369 40.7150 9.7041 11.7924 10.4611 10.7095 11.0671 10.1475 11.4635

2025-05-21 17.1573 22.6650 15.0930 22.7904 12.4017 14.3061 14.4399 5.6588 40.8863 9.6882 11.7996 10.4673 10.7276 11.0816 10.1475 11.4644

2025-05-22 17.1569 22.6647 15.0820 22.7776 12.3874 14.2719 14.4066 5.6429 40.7884 9.5822 11.7928 10.4594 10.7258 11.0822 10.1480 11.4637

2025-05-23 17.1557 22.6607 15.0769 22.7590 12.3556 14.2234 14.3664 5.5998 40.5393 9.5147 11.7695 10.4505 10.7114 11.0776 10.1481 11.4642

2025-05-26 17.1565 22.6665 15.0788 22.7514 12.3444 14.1599 14.2072 5.5648 40.3768 9.4682 11.7556 10.4465 10.7023 11.0701 10.1485 11.4649

2025-05-27 17.1568 22.6506 15.0716 22.7453 12.3269 14.1012 14.1601 5.5516 40.2670 9.4008 11.7464 10.4385 10.6901 11.0646 10.1661 11.4632

2025-05-28 17.1587 22.6446 15.0665 22.7418 12.3210 14.0562 14.0906 5.5431 40.2426 9.3876 11.7394 10.4376 10.6948 11.0616 10.1663 11.4631

2025-05-29 17.1603 22.6425 15.0674 22.7725 12.3641 14.1084 14.1683 5.5850 40.5295 9.4898 11.7539 10.4537 10.6999 11.0613 10.1635 11.4638

2025-05-30 17.1623 22.6651 15.0757 22.7537 12.3563 14.0364 13.9931 5.5407 40.3428 9.3463 11.7437 10.4480 10.6996 11.0625 10.1728 11.4672

账户设立日

2001年

5月15日

2001年

5月15日

2001年

9月18日

2005年

3月25日

2007年

5月18日

2007年

5月18日

2007年

5月18日

2010年

6月25日

2015年

3月16日

2010年

6月25日

2018年

6月 9日

2020年

12月2日

2022年

4月20日

2022年

5月13日

2025年

1月23日

2018年

6月25日

本公司每一工作日进行各投资账户投资单位价值评估。 本次公告(2025-06)仅反映投资账户2025年5月01日-2025年5月31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25年07月02日。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或登陆公司网站：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证券代码：603306� � � � � � � � �证券简称：华懋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1

债券代码：113677� � � � � � � � �债券简称：华懋转债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9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重新制定〈公司章程〉的议案》。截至2025年4月25日，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的第三个行权期内股票期权累计行权且完成过户登记2,965,

400股，“华懋转债” 因转股增加股本702股，鉴于上述合计新增股份2,966,102股。 公司注册资本将由32,

609.4093万元增加至32,906.0195万元，公司股本由32,609.4093万股增加至32,906.0195万股。 同时根据最

新的法律法规、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以及相关措辞的调整，重新制定《公司章程》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近日，公司已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了厦门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登记相关信息如下：

登记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注册资本 人民币32,609.4093万元 人民币32,906.0195万元

特此公告。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4日

证券代码：603306� � � � � � � � �证券简称：华懋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2

债券代码：113677� � � � � � � � �债券简称：华懋转债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12/5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年12月4日~2025年12月3日

预计回购金额 40,000万元~8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20,860,449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6.34%

累计已回购金额 77,055.832137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9.50元/股~40.41元/股

一、本次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4日召开2024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第二次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回购的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42

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5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2月5日和2024年12月11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华懋科技关于2024年第二次以集中竞价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8）和《华懋科技关于2024年第二次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

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111）。

2024年12月19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九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4年第二次以集中竞

价方式回购股份规模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2024年第二次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回购股份

规模，由“不低于人民币2.50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亿元（含）” 增加为“不低于人民币4.00亿元

（含），不超过8.00亿元（含）” 。除调整回购规模外，本次回购方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分别于2024年12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华懋科技关于增加

2024年第二次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规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5）和《华懋科技关于2024年第

二次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修订稿）》（公告编号：2024-116）。

二、本次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5月31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0,

860,449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329,060,195股的比例为6.34%，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40.41元/股，最低价为

29.5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770,558,321.37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4日

证券代码：002541� � � �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2025-034

债券代码：128134� � �债券简称：鸿路转债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签订重大经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合同的生效条件：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2、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鉴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变化、自然灾害、社

会性突发事件等不可抗力及其他不可预计的事件等可能会影响合同的顺利履行，因此存在一定履约风险和

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合同签署概况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安徽鸿翔建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安徽鸿翔” ），近日收到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十七冶” ）关于振石绿色高端镍

铬新材智造项目钢结构成品采购合同，钢结构制作暂估量为91,425吨，暂估价为457,572,025.60元人民币

(大写：肆亿伍仟柒佰伍拾柒万贰仟零贰拾伍元陆角）。根据公司《日常经营重大合同信息披露制度》第一条

第（二）项中的有关规定，“合同金额5亿元人民币以上或钢结构加工量50,000吨以上” 的都在信息披露范

围之内,具体内容如下：

二、交易对方介绍

交易对方名称：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安义

注册资本：贰拾亿伍仟万圆整

主营业务：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勘察；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

业除外）；测绘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

验；电气安装服务；检验检测服务等。

注册地址：马鞍山市花山区天宝路588号

成立时间：2006年09月30日

公司简介：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于2010年1月22日正式挂牌成立。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是中国第

十七冶金建设公司、中国十七冶建设有限公司，成立于1957年5月，1994年12月中国十七冶加入中国冶金建

设集团公司（现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控股的子公司。

2025年至今，公司与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发生交易金额423.44万元。 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

任何关联关系。

三、项目介绍

项目名称：振石绿色高端镍铬新材智造项目

项目地点：嘉兴市南湖区新丰镇工业功能区

项目金额：预估重量为91,425吨，合同暂估价为457,572,025.60元人民币(大写：肆亿伍仟柒佰伍拾柒

万贰仟零贰拾伍元陆角）。

项目概况：工业厂房及相关附属设施钢结构制作，按图纸制作为准。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金额:� 合同暂估价为457,572,025.60元人民币(大写：肆亿伍仟柒佰伍拾柒万贰仟零贰拾伍元

陆角）。

2、结算方式：工程量×固定单价形式进行结算，工程制作费不调整，钢材价格随市场价在供货周期内，

每个月做一次价格调整。

3、付款方式：

（1）预付款：预付款按工程量总价的10%；

（2）进度款：进度款按每月支付总工程量的98%货款（预付款等比例充当货款）；

（3）质保金：2%为质保金，合同履行完成后三个月。

4、合同履行期限：按现场施工进度供货，具体开工日期以甲方书面通知为准。

5、合同的生效条件：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即生效。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签订的合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该项目的实施将对本公司2025年营业收入和利润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该项目合同暂估价为457,

572,025.60元， 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21,514,359,551.02元， 该项目合同金额约占公司

2024年度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的2.13%。

2、合同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行合同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

七、风险提示

1、合同的履行不存在法律法规、履约能力、技术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2、结算总价可能因为设计变更、项目决算等因素会有所变动；

3、项目进度可能因业主计划的调整会有所变动；

4、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四日

证券代码：601138� � � � � � � �证券简称：工业富联 公告编号：2025-040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4/15，由董事会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4月30日~2026年4月29日

预计回购金额 50,000万元~10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769.74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04%

累计已回购金额 14,708.94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8.40元/股~19.84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并于

2025年4月30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不低于人民币5

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

币20.00元/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5日、2025年5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

露的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

2025-020）、《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

编号：2025-036）等相关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5月31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7,

697,4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0.04%，回购最高价格人民币19.84元/股，回购最低价格人民币18.40元/股，

使用资金总额人民币147,089,384.00元（不含交易佣金、过户费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情况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4日

证券代码：603150� � � � � � � � � �证券简称：万朗磁塑 公告编号：2025-045

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2024年度沪市主板智能家居专题集体

业绩说明会暨召开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10日(星期二)�下午 14:00-17:00

� �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交流、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6月4日(星期三)�至6月9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

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邮箱higagroup@higasket.com进

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公司已分别于2025年4月25日、2025年4月29日发布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

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将参加2024年度沪市主板智能家居专题集

体业绩说明会暨召开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现场交流、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

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10日 下午 14:00-17: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交流、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万和国

独立董事：陈矜

董事会秘书：张小梅

财务总监：丁芳

如遇特殊情况，前述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6月10日 下午 14:00-17: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二维码在线观看直播及参与交流，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

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6月4日(星期三)�至6月9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根据

活动时间，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

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higagroup@higasket.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电话：0551-63805572

邮箱：higagroup@higasket.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4日

证券代码：600916�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黄金 公告编号：2025-025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35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9 － 2025/6/10 2025/6/10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2025年5月21日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680,000,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5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88,000,000.00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9 － 2025/6/10 2025/6/10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

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

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君融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泉州东创信息

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泉州玮业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

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

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

本次分红派息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本次实际派发的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35元。 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在

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

构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

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

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

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

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

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315元。 如相关股东

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

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股东，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

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315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

规定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35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84115629

特此公告。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4日

证券代码：603501 证券简称：韦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6

转债代码：113616 转债简称：韦尔转债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部分股权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虞仁荣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33,472,

25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27.40%；本次质押情况变动后，虞仁荣先生累计质押股份为183,958,400股，占

其持股比例的55.16%。

● 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绍兴市韦豪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绍兴韦

豪” ）持有公司股份74,132,662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6.09%；本次质押情况变动后，绍兴韦豪累计质押

股份为56,896,000股，占其持股比例的76.75%。

● 公司控股股东虞仁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绍兴韦豪、虞小荣先生共计持有公司股份408,576,912

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33.57%； 本次质押情况变动后， 虞仁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240,854,4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58.95%，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9.79%。

公司于2025年6月3日接到控股股东虞仁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绍兴韦豪的通知， 获悉其持有本公司

的部分股份已办理质押及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公司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情况

（一）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

数

是否为限

售股（如

是，注明

限售类

型）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虞仁荣 是 8,600,000 否 否 2025/5/30 2029/5/23

华能贵诚信托有

限公司

2.58 0.71

偿还借

款

绍兴韦豪 是 8,700,000 否 否 2025/5/30 2026/7/20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11.74 0.71

偿还借

款

合计 - 17,300,000 - - - - - 4.24 1.42 -

虞仁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绍兴韦豪本次质押的股份未涉及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

其他保障用途。

（二）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绍兴韦豪

本次解质股份（股） 10,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3.49%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82%

解质时间 2025年5月30日

持股数量（股） 74,132,662

持股比例 6.0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56,896,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76.75%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68%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绍兴韦豪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尚无用于后续质押的计划。如有变动，绍兴韦豪将根

据后续质押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 公司将根据后续质押情况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虞仁荣

333,472,

250

27.40

175,358,

400

183,958,

400

55.16 15.12 - - - -

绍兴韦豪 74,132,662 6.09 58,196,000 56,896,000 76.75 4.68 - - - -

虞小荣 972,000 0.08 - - - - - - - -

合计

408,576,

912

33.57

233,554,

400

240,854,

400

58.95 19.79 - - - -

注：本公告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的情况说明

（一）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于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7,846.00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19.20%，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为6.45%，对应融资余额为300,000.00万元；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于未来一年内到期（不含前述将于未来半年内到期部分）的质押股份数量

为4,130.00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10.11%，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3.39%，对应融资余额为190,000.00万

元。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主要包括生产经营收入、上市公司

股票分红、投资收益、自筹资金等。

（二）控股股东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三）本次质押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

持续经营能力等生产经营及公司治理产生影响。 控股股东本次质押的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控股股东的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良好，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本次质押不存在可能引发平仓或被

强制平仓的情况，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如后续出现风险，控股股东将采

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加以应对。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4日

证券代码：688681� � � � � � � � �证券简称：科汇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7

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4/30，由董事长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4月29日~2026年4月28日

预计回购金额 900万元~1,6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0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

累计已回购金额 0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0元/股~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或回购专项贷款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回购的

股份拟用于实施股权激励及/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7.0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

低于人民币9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6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

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2025年5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5-027）、《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3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

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5月31日，公司尚未实施本次股份回购。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实施回购，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

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4日

证券代码：605296� � � � � � � �证券简称：神农集团 公告编号：2025-068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10/29，由公司董事长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股东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658.06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1.25%

累计已回购金额 17,998.41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4.68元/股~29.2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4年10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2024年11月15日召开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

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2.55元/股，回购期限为自本次回购方案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即2024年11月16日

至2025年11月15日。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11月22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及获得股份回购资金贷款支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该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

购股份的情况披露如下：

2025年5月，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 截至2025年5月31日，公司本次回购已累计回购股份6,580,590股，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1.25%，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79,984,079.0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

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4日


